
财经·治理 13
2018年04月03日星期二编辑：康源校对：许舒扬美编：王祯磊

“他的数字没办法来确认，他
不是上市公司，他怎么说也看不
到。”今年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
董明珠对媒体回应与雷军赌约一
事。

2013年小米董事长雷军在央
视向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发起
挑战，表示5年内如果小米营业额
无法超过格力，则输给董明珠1块
钱。董明珠则霸气回应，“一块钱
不要再提，要赌就赌10个亿。”格
力的强大自信源于企业创新研发
能力的极速提升，而这背后是其
多年布局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

尽管雷军在多个场合轻松谈
论未来，但伴随产业升级和国际
化的推进，小米面对的问题不只
是“5年内营业额如何超过格力”，
来自专利纠纷和知识产权保护的
压力则显得日益严重。一边是投
入大量资金购买专利，另一边是
陷入专利诉讼之中，对于小米来
说，如何加快布局知识产权保护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

专利纠纷：
小米的“成人礼”
眼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

始加大知识产权投入，但不断有

企业仍然因为知识产权被诉至法
律，相比较销售收入来说，违法成
本是否来得更为实惠？

2015年，小米遭遇“独角兽”
成长烦恼。2015年，小米手机营
收为780亿元，较2014年的743亿
元，仅同比增幅5%。

实际上，小米也意识到了危
机，有消息称，小米将大量资金用
于购买专利。有媒体报道，2016
年，小米得到微软1500项专利，而
这之前小米曾经从大唐电信、Intel
收购了大量专利。

而华为、中兴先后对小米提
出专利质疑，董明珠甚至在公开
场合，指责小米侵犯别人专利是

“小偷”行为。在印度，小米同样
面临专利问题，2014年年底，小米
手机因为侵犯了爱立信的专利被
法院禁止销售。

一边是投入大量资金购买专
利，另一边是不断陷入专利诉讼，
这种现象不得不让人感到纳闷。
也许可以从华为早年经历的专利
案例窥得一斑。据媒体报道，“早
年因专利问题华为也曾被思科、
摩托罗拉等不断告上法庭，即便
是现在华为一年还要交几亿美元
的专利许可费，但这换来了几百
亿美元的年销售收入。这对华为
来说是划算的。”

而对于小米专利权的争议，

雷军说，“专利战几乎就是手机
行业的拳王争霸战的一部分。
看一下苹果被诉讼多少回，三星
被诉讼多少回，苹果和三星互打
多少回，专利是智能手机行业游
戏规则。”他认为，专利上的纠纷
就是小米的“成人礼”，公司成长
到一定阶段，所有国际巨头都会
通过这种方式，接受这种竞争手
段。

确保领先：
深耕知识产权
虽然小米已经投入大量资金

购买专利，但对于一家成立不足
八年的企业来说，专利累积的数
量还远远不够。2016年，小米的
业绩急转直下。这一年，在发明
专利授权量前十排名上，小米却
无缘榜单。

虽然 2017 年 10 月已经提前
实现了营收过千亿的销售目标，
但2017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榜
单，小米仍然缺席其中。

这些迹象是否表明，小米自
身科研能力以及产权布局并不能
全力支撑其涉及手机之外的多个
投资领域？

近两年，小米也加快了专利
申请的步伐。在去年小米 5X/
MIUI 9发布会上，雷军提到，当时

小米取得的专利数量已达 4806
件，而今年小米拥有6324项专利，
其中53%在中国以外地区。也就
是从2017年 7月至今，小米新增
1518件新专利。

就在雷军为专利而“奔波”的
时候，“董大姐”似乎气定神闲。

在2017年末，董明珠在中国
企业领袖年会上透露，“格力今
年营业额增长了400亿”，格力电
器2017年的营业额超过1400亿
元。

这一切与格力深耕知识产权
保护领域有着极大关联。2016年
1月1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
2017年中国发明专利排行榜，格
力电器凭借3299件发明专利申请
受理量和871件发明专利授权量，
位居全国榜单第七位。

而早在2015年，格力电器在
发明专利领域也斩获颇丰。其发
明专利申请总量位居全国第九，
2016年再次冲击榜单，排名上升
了两个位次。

格力亮眼数据背后不仅是企
业创新研发能力的极速提升，更
是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取得的成
果。

“要让更多中国企业看到自
身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对知识产
权的重视程度，关乎该领域的领
先地位，也将使企业核心竞争力

得到提升。”经济学者郭志勇说。

如何破局：
完善法律落到实处
除了小米公司之外，中国还

有大量的科技企业存在专利储备
不足、或是专利意识不强等问题，
如何通过加强法律体系建设，提
高预防专利纠纷水平，是一个亟
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
士生导师、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
究院院长孔祥俊认为，法律层面
上，前些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重
视法律修改和法律制度建构，但

“徒法不足以自行”，好的法律制
度必须由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实
施，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他介绍，实现有关知识产权
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
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可以从
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裁判尺度不
统一、诉讼程序复杂等制约科技
创新的体制性难题。

“进一步健全符合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规律的专门化审判体
系，才能有效满足科技创新对知
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司法需
求。”孔祥俊指出，在即将开展的
机构改革中，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体制也将得到继续完善。

由高速度的发展到高质量的
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实现从数量
追赶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向
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的三个转型。而知识产权保护
是激励创新的基本手段，是创新
原动力的基本保障。那么我国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体系是如何建
立的？新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应当
怎样实现发展？它在促进高质量
发展进程中又将起什么作用？为
此《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上海
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院长孔
祥俊。

由“倒逼”时代
到“自主”时代
《中国企业报》：中国在知识

产权方面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孔祥俊：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经历了由被
迫、无奈到主动、自觉的过程和转
变。

尤其是近几年以来，我国已开
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自主性、规
划性、前瞻性和系统性。随着我国
经济科技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
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倒逼”时代基
本结束，知识产权战略确立为国家

战略，根据发展需求及时修订法律
和不断完善制度体系，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在不断加强。

但要注意由“倒逼”时代到
“自主”时代的彻底转变仍需要一
个过程，需要在观念和行动上加
强自觉，尤其要消除“倒逼”时代
的残存观念。

知识产权保护
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企业报》：未来知识产

权保护应当如何发展？

孔祥俊：知识产权保护是一
把双刃剑，保护适度有利于激励
创新，保护过度则会阻碍创新和
发展。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明
显地重视制度平衡，重视实质主
义。例如，经过2001年和2013年
修订的《商标法》，在商标使用的
界定中重视“识别来源”性，并通
过保护在先使用权、正当使用、赔
偿与实际使用挂钩等制度设计，
实现制度和保护上的平衡。

《中国企业报》：如何通过创

新赔偿制度保护知识产权优势？

孔祥俊：知识产权保护是创
新原动力的法律之神“泰美斯”。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前些年重视
定性，主要讨论和解决保护与不
保护问题。即使是讨论保护的强

与弱（保护“度”）的问题，本质上
也是为了解决定性问题。随着保
护需求的日渐强烈和在加强保护
上日益形成共识，在强化与全面
加强保护上受到更多的关注，加
强保护的重心已由定性转变为定
量。

解决定量问题最为直观的体
现是加大赔偿力度并创新赔偿制
度。加大赔偿力度和探索实行加
大力度的可行途径，显然是近年
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转
向。近年来大额赔偿、加大裁量
性赔偿的力度等，都已渐成知识
产权保护的新常态。当然，加大
赔偿是保护创新原动力的手段，
但不是盲目加大和推高赔偿额，
而首先是依法和依据事实证据，
不能为加大赔偿而盲目加大，并
且要充分认识和有效针对赔偿情
况的复杂性，区分情况，使赔偿问
题各得其所。赔偿毕竟以弥补实
际损失为基本目的，惩罚性赔偿
只能是补充性和法定性的，不能
因不适当的惩罚性赔偿使权利人
额外得利。

构建知识产权
保护良好生态
《中国企业报》：知识产权是

一种独占权和专有权，这种专有

和独占虽然更多具有权利边界意

义上的排他性，但经常与滥用联

系起来，被认为是一种垄断权。

你是否同意这一论断？

孔祥俊：20世纪中叶的美国
专利通常被视为一类垄断，反垄
断案件中经常提到“专利垄断”，
但当今更倾向于将专利视为一类
财产而非垄断。专利很少带来市
场力量，只拥有“基于边界的排斥
力”而非“基于市场”的排斥力。

知识产权确实与滥用有天然
的联系，保护知识产权与遏制滥
用经常联系起来，遏制滥用是保
护知识产权的另一面。只有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与遏制滥用
相协调，才能构成知识产权保护
的良好生态。

近年来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等
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问题受到
较多的关注，已成为遏制知识产
权滥用的主要领域。这说明有效
遏制知识产权滥用在构建良好生
态中的作用初露端倪。除反垄断
领域外，涉及知识产权合同、反不
正当竞争等领域也都涉及遏制滥
用行为。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成
为主要导向的背景下，强调遏制
滥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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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原动力的“泰美斯”
——专访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院长孔祥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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